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進修部輔系學生申請延長修業年限申請單 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學生姓名  學 號  

學制系級 
  年制        年級 

                 系 
輔系 系 

繳交文件 在校歷年成績單一份 

 

審          查          流          程 

(1)申請者之主系審查意見 

主系系主任： 

同意延長修業年限 

不同意延長修業年限 

 

(簽章) 

 

 

 

  

(2) 申請者之輔系審查意見 

輔系系主任： 

同意延長修業年限 

不同意延長修業年限 

 

(簽章) 

(3)教務處 

進修教務組承辦人 進修教務組組長 教務長 

學籍資料處理(含系統及學籍卡)   

註：依據本校「學生修讀輔系實施辦法」第九條：如修業年限未屆滿而欲留校補修輔系科目 

  與學分，應於應屆畢業學期加退選期限內提出延長修業年限之申請，並經兩系系主任同 

  意後再送教務處審查。凡未申請延長修業者，視同放棄繼續修習。 


